
 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 計劃書撰寫範本  

*封面及目錄請自行增加。 

 

 

 
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徵選計畫作品提案 

 

 

 

 

 

作品名稱 :  

創作者名稱 : (個人/團隊) 

提案類別 : □水域作品(水上) □水域作品(陸地) □水上船屋 展演作品 

聯絡電話 : 

聯絡地址 : 

E-mail :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一

二 

 



 
 

一、藝術主題及創意表現 

(一) 創意主題構想及理念 

(二) 建議設置地點 

請參考附件七之編號填寫。 

(三) 設計圖說 *水上船屋請提出展場空間布置之設計圖說 

以能充份表示創作方案構想為原則之設計圖說 (如配置圖、平面圖、

各向立面圖、剖面圖、作品材質、作品尺寸、施工計畫、 總耗電量

瓦數預估等)。 

 

※船屋屬半戶外展示，具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，展品若不適合讓民眾

親近互動，請參展者一併思考展品的防護與阻隔，並得依需求可增加

壓克力或透明防護罩。 

※若有錄像、音檔等附帶檔案，則另外將檔案上傳至可供點閱的平台

上，如 YouTube 等，並貼連結，回覆於表單內欄位，長度限 1 分鐘。 

(四) 夜間照明計畫與景觀配合計畫 *水上船屋需提展場觀賞規劃 

(五) 作品說明牌文字 

100~150 字左右。 （含中文設計理念說明，入選通過後另提供英文

說明）。 

二、 民眾參與及互動規劃  

(一) 民眾參與 

無則免填。如有規劃，請提出如何參與。 

(如欲舉辦工作坊請提出報名場次、預計發生的時間點、具體執行互

動之內容、是否需預先報名、是否需準備參與的工具或材料、與作品

本身關聯性之相關規劃等。) 

(二) 互動計畫 

無則免填。如裝置、錄像、表演藝術、音樂、劇場等類型之內容，有

互動或演出，請詳述互動方式/演出場次及單場時長/影像循環播放次

數/演出形式等。(備註 : 不得有營利行為之相關計畫與內容) 

 



 
 

三、 經費預算表 

(一) 預算總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：新台幣元) 

作品名稱  

項目 項目及說明 新台幣(元) 備註 

一 創作費  不得低於總經費百分之十五 

二 作品製作費  書圖、模型、材料等相關費用 

三 安裝裝置費   

四 
臨時技術人員等人

事費 
  

五 購置費   

六 租賃費   

七 保險費   

八 民眾參與經費   

九 運輸費   

十 其它   

十一 
營業稅 

 (一至十項) 
 

一式 (開立發票者始有此項，如為

個人稅賦則自行納入設置經費中，

此欄位可刪除) 

 合計   

註 1：本預算明細表所列項目，可自行視實際需求刪減或增加，提案單位如認為不足，

請自行於上表中接續補列入空格內。 

註 2：為確保作品施作人員安全，請提案單位務必為工作人員投保適當權益之保險(保

險類型依施作需求斟酌，主辦單位不硬性規定)，故保險費為必填欄位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(二) 經費明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：新台幣元) 

作品名稱   

項目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  註 

一 創作費      

二 作品製作費      

1       

2       

三 安裝裝置費      

1       

2       

四 臨時技術人員等人事

費 

     

五 購置費      

六 租賃費      

七 保險費      

八 民眾參與經費      

九 運輸費      

十 其它      

十一 
營業稅 

 (一至十項) 
     

 合  計      

註：請以經費預算表為基準，詳列各項費用之細目，如有多件作品經費，請分列之。 

 

 



 
 

四、 執行進度表 

 
   作 品 名 稱 ：  

日    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可依實際執行項目修正，2027 月津港燈節預計 1 月 30 日~3 月 1 日展出，1 月 24 日前完

成佈展、3 月 7 日前要完成卸展(實際展出時間以最後主辦單位決定為主)。 

執行項目 比例% 進度% 工作時程 

設計圖繪製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構造與結構塑型製作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進場裝置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作品測試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作品展出與維護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卸展               



 
 

 

五、 管理維護計畫 

請詳述展期間如何維護作品，包含作品於展期間損壞處理機制、耗材補

充或更換的備品數量規劃、相關設備開關機操作計畫等。 

六、 創作者簡歷 

提案創作者或團體簡歷：含學經歷及歷年相關作品簡介。 

(請提供近五年內的經歷，並精選 3-4 項附作品照片及文字說明即可) 

創作者(個人/團隊)介紹 

 

 

 

 

經歷簡述 

作品圖示(執行完成) 作品簡介(含年份) 備註 

   

   

   

 



 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 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(由主辦單位填寫) 

提案計畫基本資料 

作品名稱  

創作者/ 

團隊名稱 

 

提案類別 □ 水域作品｜預計設置地點 :            (請參考附件七之編號填寫。) 

   (包含水上及陸地，為呈現燈節水域特色，徵選作品會以水上作品為優先。) 

□ 水上船屋展演作品 

作品類型 水域(水上)作品 : □ 立體造型 □ 裝置藝術 □ 其他 :           

水域(陸地)作品  : □ 立體造型 □ 裝置藝術 □ 其他 :           

水上船屋展演作品  : 

視覺藝術展示類 □ 裝置藝術 □ 平面彩繪 □ 其他 :           

表演藝術計畫 □ 音樂 □ 舞蹈 □ 劇場 □ 其他 :           

聯絡資料(個人、團隊或學校、公司為單位報名擇一，並作為入選後與機關訂約之對象) 

個人或團隊為單位報名之授權代表人資料｜為入選後與機關訂約之對象及代表聯絡人；

作品如係共同創作，需推舉 1 名授權代表人。  

授權代表人  身份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 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電子信箱  

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:  

通訊地址 : 

 

現職 

 

□ 大專院校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學校名稱/科系/年級 ) 

□ 社會人士 : 年滿 18 歲、35 歲(含 35 歲)以下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職業 ) 

□ 社會人士 : 年滿 18 歲、35 歲(含 35 歲)以上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職業 ) 

▌報名資格備註 :  

年齡、國籍、性別不限，但以年滿 18 歲、35 歲(含 35 歲)以下為優先。 

附表二 

 



 
 

學校或公司為單位報名 

學校或公司全銜  統一編號  

代表聯絡人  連絡電話  

聯絡人信箱  

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:  

通訊地址 : 

 

 

團隊得獎及實務經驗簡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繳交資料(請合成一份 PDF 電子檔，並以一份檔案上傳，大小限制於 10MB 內) 

□ 計畫書電子檔乙份，內容以十頁為限(不含封面及目錄，請參考附件一進行撰寫)；若 
  有錄像、音檔等附帶檔案，則另外將檔案上傳至可供點閱的平台上，如 YouTube 等， 
  並貼連結，回覆於表單內欄位，長度限 1 分鐘。 
□ 報名表電子檔(附表二)乙份。 
□ 指導老師聲明書(附表三)一式 或  指導業師聲明書(附表四)一式 或  以個人相關執行 
  經歷檢附(請精選 3-4 個經歷或作品，並附圖文說明)。 

□ 授權代表同意書一式(附表五/個人或團隊為單位報名皆須檢附)。 

□ 授權代表人身分證正反影印本一式(個人或團隊為單位報名皆須檢附)。 

□ 入選作品切結書(附表六)。 

※上述資料請確實於初審提案時全部提供。 

 
茲保證已詳讀並遵守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「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簡章」之各項規定，同時證明提送資料皆正確無誤，且同意將此作品
提供本案非營利之相關攝影、宣傳、印刷、公開展覽及公開播送之用途。 
 

此致      
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簽名蓋章：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＊請務必填具常用 email 及可收到郵件之地址，以免遺漏重要通知訊息 ! 



 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 指導老師聲明書 

 

 

  學校名稱                 

 

  本人              確實指導學生參加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 

 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作品提案徵選計畫，並督導相關設計 

  規劃與執行 

 

  作品名稱 :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特立此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115 年   月  日 

附表三 



 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 指導業師聲明書 

 

 

  業師/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

 

  本人              確實指導創作者/團隊參加月之美術館 —  

 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作品提案徵選計畫，並督導相關設 

  計規劃與執行 

 

  作品名稱 :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特立此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  月  日 

附表四 



 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 授權代表同意書 

本團隊              等人共同提案創作之                 作

品，同意由 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為代表人，參加  貴單位舉辦

之 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作品提案徵選計

畫，代表本團隊全權處理報名及相關活動事宜，並授權其為作品入選

後核定委託經費之受領人及納稅義務人，亦為本計畫相關權利義務關

係之相對人。 

 

此致 

       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
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

 成員姓名 (親簽)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備註 

一     

二     

三     

四     

五     

六     

欄位請自行增刪 

中華民國  115  年    月    日

附表五 



 
 

 

月之美術館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

作品提案徵選計畫 入選作品切結書 

 

 

  學校或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

 

  作品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 月之美術館  

  — 2027 月津港燈節 月津超新星 作品提案徵選計畫，經評選結 

  果獲得入選資格。本入選作品可於 116 年 1 月 24 日( 依機關實 

  際核定完成日期) 前完成作品並配合現場組裝，展期間進行作品 

  維護保固、展期結束後完成作品拆卸清運、並於佈展期間確實 

  投保適當權益之保險，特此切結保證。  

 

  此致 

     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
     

  立切結書人(負責人/代表人)： 

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電話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  月   日 

附表六 


